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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市教育局关于做好迎接
基本均衡省级专项督导的通知
各义务教育学校：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办公室关于开展第四批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整改工作专项督导的通知》（附件1）精神，省督导办定于12月14日—18日对我市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整改工作进行专项督导。为促进学校扎实抓好2015年5月省督导评估整改工作，全面推进迎国检工作，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检查学校

根据学校类别（包括独立小学、独立初中、一贯制学校、完全中学及小学教学点）、学校位置（包括城区学校、农村学校）及学校整体水平 （包括好、中、差）等进行随机抽查若干所中小学，具体学校届时电话通知。

二、检查时间

每所学校检查时间1小时左右。具体日期届时电话通知。

三、检查形式

模拟国检办法，采取实地查看、查阅资料、个别访谈等形式。

四、检查内容

（一）实地查看

主要查看校园场地、校园环境、校园文化；班级（教室）、馆室、器材配备、资源（图书、教学仪器设备、体音美器材等）使用；学生宿舍、食堂等。

（二）查阅材料

查阅校级备查材料（按四项A级指标整档，重点体现学校基本情况、学生和班级情况、教师队伍情况、办学条件情况、经费情况和其他相关情况）；抽查乡镇（街道）中心小学时将结合查阅镇级备查材料。

（三）检查重点

在了解省督导评估后学校整改工作情况的同时，重点检查以下内容： 

1.关注平等入学、择校、均衡编班、巩固率、大班额、课程实施、学生体质健康、减负等。

2.关注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留守儿童、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等情况。
3.关注教师超编、师生比、年龄结构、学科结构、学历、培训工作及经费、校长及教师交流、教师工资待遇情况等。

4.了解特色亮点。

5.了解主要问题。

五、工作要求
1.各校要成立迎检工作小组，制定迎检工作方案，明确职责、任务、措施及完成时限；规划迎检路线图，力求彰显办学亮点。

2.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加强校园环境（包括校园、办公场所、班级、功能室、食堂、宿舍、厕所等）卫生整顿；整理运动场地（包括划出跑道）；整齐摆列课椅桌；收集整理卫生工具；完善校园安全设施；规范悬挂各室指示牌等，营造良好的实施素质教育环境。

3.落实精细化管理，全面规范办学行为，严格教学常规，开齐开足省颁课程，落实眼保健操、大课间及课外体育活动，各功能室应张贴课程表，充分利用教育技术装备、图书、体音美器材等辅助教育教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4.设置迎检会议室，校级备查材料放置在各校会议室，镇级备查材料放置在乡镇（街道）中心小学会议室。
5.完中校、初中校、九年一贯制学校、市直小学、中心小学校长和副校长，完全小学校长、教导主任，教学点负责人及其学校校长必须全面熟悉学校基本情况，特别是要掌握检查重点内容（工作表中的内容）。学校接受检查时，将由两名行政分别陪同检查组检查工作，并介绍学校情况，回答检查组的询问。

6.普通中小学必须填写《对福建省督导检查学校工作表》（附件2），小规模学校（在校生数100人及以内）及教学点必须填写《检查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工作用表》（附件3）。工作表的相关数据必须与2015—2016学年初报表及报送市教育督导室的数据相符，并于受检时送交检查组。
7.被检查的学校，行政、教职工（包括聘任的卫生保健人员）必须在岗；自评项目组长必须配合检查组开展工作。抽查完全小学、教学点时，所在地乡镇（街道）中心小学校长及镇级自评项目组长必须参与检查。各中心小学要参照检查办法对辖区内完全小学、教学点的迎检工作进行检查指导。
8.落实效能检查责任。市教育局将在省专项督导前后，模仿国检办法随机抽查学校迎检工作情况，并通报抽检情况。检查结果将作为2015—2016学年校长和学校绩效工资考核量化的重要依据之一，促进学校全力以赴做好迎检工作，确保接受国检时不出差错、不出纰漏。驻教育局纪检组要跟进督查，谁出问题谁负责，落实问责问效。

附件：1.福建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办公室关于开展第四

批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整改工作专项督导

的通知

2.对福建省督导检查学校工作表
3.检查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工作用表
                            南安市教育局
2015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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